
见习包装与食品机械工程师工程能力水平评价 

实施细则（暂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提高普通高校工科类包装机械、食品机械及相关专业毕

业生从业适应能力，满足用人单位对人才的需求，本着自愿的原则，

在正常教学科目以外，开展对应届毕业生和在校学生进行综合能力与

专业技能的强化培训，特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根据中国机械工程学会对工程师工程能力水平评价工作统

一规划，中国机械工程学会包装与食品工程分会(以下简称“包装与

食品工程分会”)具体负责“见习包装与食品机械工程师”工程能力

水平评价的组织实施工作。 

第三条 为了保证该项工作规范有序地进行，所有参与本项工作的单

位，必须严格按照本细则开展各项工作。 

第二章 水平评价范围与办法 

第四条 水平评价范围：具有包装机械、食品机械及相关专业大专（含

大专）以上学历的毕业生，或从事一年以上包装机械和食品机械相关

工作的其他专业大专（含大专）以上学历的人员。 

第五条 符合上述第四条条件，并参加包装与食品工程分会组织的

“见习包装与食品机械工程师”工程能力水平评价考试合格者，经包

装与食品工程分会资格审查通过，报中国机械工程学会批准后，颁发

“见习包装与食品机械工程师”工程能力水平评价证书。该证书是申

请包装与食品机械工程师工程能力水平评价的有效文件之一。 

第六条 在校学生，取得毕业所需学分总数的 70％以上（或大学三年

级）者，可报名参加“见习包装与食品机械工程师”工程能力水平评



价考试，成绩合格者，成绩予以保留，待符合上述第四条条件时办理

发证手续。 

第三章 组织机构 

第七条 本项工作由包装与食品工程分会统一组织实施。具体工作包

括： 

1. 组织制修订工作实施细则和工作程序，上报批准发布； 

2．组织制修订培训计划、考试大纲，组织编写培训教材，建立试题

库； 

3．组建培训网并负责全面的组织领导工作； 

4．统一组织考试的命题与评卷； 

5．资格审查与申请颁发证书。 

第八条 包装与食品工程分会在不同的地区组建考核站点。欲开展

“见习包装与食品机械工程师”工程能力水平评价考试的单位均应向

包装与食品工程分会提出申请，并提供考核站点资质证明、师资力量、

招生及培训计划，经认可授权后，方可开展“见习包装与食品机械工

程师”工程能力水平评价工作。 

考核站点名单将在“包装与食品工程分会”微信公众号、中国包装与

食品机械网（http://www.pfm114.com/）上公布。 

考核站点的运作不得违反国家和当地政府的有关规定，并对工程能力

水平评价工作的质量负责；包装与食品工程分会负责对考核站点的工

作质量进行检查。 

包装与食品工程分会对考核站点实行动态管理。考核站点若有违反国

家和当地政府的有关规定的，或工作质量低下，或不按计划完成工作

的将被取消授权。 

第九条 考核站点具体工作： 

1．按照本细则要求组织本地区的工程能力水平评价工作； 



3．受理“见习包装与食品机械工程师”工程能力水平评价考试报名

申请工作； 

2．负责“见习包装与食品机械工程师”工程能力水平评价具体考务

工作； 

4．及时总结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并提出意见和建议。 

第四章 培训 

第十条 培训教材统一采用包装与食品工程分会组织编写的“包装与

食品机械工程师”工程能力水平评价考试培训教材。 

第十一条 参加考试的人员可以根据自身情况参加各培训机构组织的

培训，亦可按照以上培训教材的要求自行准备。 

第五章 考试 

第十二条 包装与食品工程分会每年定期组织考试。由包装与食品工

程分会组织行业专家委员会专家依据《见习包装与食品机械工程师工

程能力水平评价考试大纲》统一命题。 

1．考试时间：考试时间为 3小时； 

2．考试组织：由包装与食品工程分会直接组织或委托其他单位负责

考务工作。 

3．考试成绩合格线：考试成绩总分为 150 分，90 分及格。考试分 A

卷、B 卷，A 卷：包装机械内容 120 分、食品机械内容 30 分：B 卷：

包装机械内容 30 分、食品机械内容 120 分：A 卷、B 卷由申请参加考

试者在报名时本人提出申请确定，考前不能临时更改。 

4. 由各考核站点组织考试，并按统一标准阅卷。试卷和分数报包装

与食品工程分会审查备案。各考核站点应对考试工作的严肃性、公正

性负责，严格考场纪律。对不符合要求的，包装与食品工程分会有权

力拒绝承认其组织的考试成绩，直至撤销考核站点资格。 

第十三条 考试评分结果，由包装与食品工程分会统一发布。 



第六章 证书的颁发 

第十四条 凡符合上述评价条件的，在申请证书时，按要求填写申请

表格，连同相关材料，报所在考核站点进行初审后统一上报包装与食

品工程分会进行审查。 

第十五条 包装与食品工程分会收到申请材料后，一个月内完成审查。

对审查通过者，向中国机械工程学会申请颁发“见习包装与食品机械

工程师”工程能力水平评价证书；对审查未通过者，应以书面告知本

人未获通过的理由。 

第七章 收 费 

第十六条 “见习包装与食品机械工程师”工程能力水平评价收取 300

元／人(含考试费、资格审查费、证书工本费)。 

第八章 其 他 

第十七条 取得“见习包装与食品机械工程师”工程能力水平评价证

书的人员，可参加由包装与食品工程分会制定实施的“见习包装与食

品机械工程师”培训计划，为申请“包装与食品机械工程师”工程能

力水平评价做准备。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包装与食品工程分会 

2024年 3 月 5 日 


